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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联建光电签署的服务协议，本所接受联建光电的委托担任本次

回购注销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等相关主

管机关颁布的有关规定，就联建光电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风光

无限投资、瀚创世纪、德塔投资合计持有的华瀚文化 100%股权实施完毕后，因

华瀚文化2017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并且预期无法实现未来年度的业绩承诺需要

回购注销交易对方获得的部分联建光电股票事宜已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出具《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山西

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资金之盈利补偿涉及回购注销交易对

方所持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因华瀚文化 2017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及以及未来年度（即 2018 年度、2019 年度）预期无法实现

承诺净利润承诺期未来年度盈利补偿，华瀚文化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分别回购

注销风光无限投资和瀚创世纪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数1,465,109股和293,022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0]第

34-00047 号，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华瀚文化

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华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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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生减值 33,455.40 万元，减值金额大于累计盈利补偿金额，风光无限投资、

瀚创世纪仍需按照减值金额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本所律师据此就联建光电根据

华瀚文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减值情况回购注销风光无限投资、瀚创世纪

补偿股份事宜（全文简称“本次回购注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

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的有关用语及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

语及简称的含义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核准及办理 

2016年4月27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证监许可[2016]941号”《关于核准深圳

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马伟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本次交易。 

2016年5月5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华瀚文化100%股权）完成过户手

续。 

2016年6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及《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

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受理联建光电向马伟晋等合计非公开发行的

107,275,816股股份（其中向风光无限投资非公开发行6,195,744股股份、向瀚创

世纪非公开发行1,239,148股股份）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该等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为2016年7月12日。 

（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 

根据联建光电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期未来年度盈

利补偿协议书》约定，交易对方承诺华瀚文化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

年、2019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800万元、3,136万元、3,512万元、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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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和3,065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交易对方将按照签署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补偿。 

1、业绩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在承诺期内各年度，若华瀚文化

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需按照约定向公司履行补偿

义务，补偿义务人应以股份补偿方式或以现金补偿方式或股份与现金混合补偿

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若华瀚文化在盈利补偿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大于或等于各年度盈利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 

如华瀚文化在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补偿

义务人应根据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并按照相关公式确定当年应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作价－已补偿股份

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 

如计算结果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已经

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退回。 

2、业绩补偿方式 

（1）股份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选择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则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确定将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对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或无偿赠送给获赠股东。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该补偿义

务人在本次重组前持有华瀚文化的股权比例÷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因公司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实施派发股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补偿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在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取得现金分红，则

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股利补偿义务人应将该等现金分红同时返还给公司。 

（2）现金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选择以现金方式补偿，则其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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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确定：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该补偿

义务人在本次重组前持有华瀚文化的股权比例 

（3）股份与现金混合补偿方式 

如补偿义务人采取股份与现金混合方式进行补偿，则补偿义务人所补偿股

份数与现金金额应满足如下公式：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总金额×该单个补

偿义务人在本次重组前持有华瀚文化的股权比例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金额=该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补偿股份数×本次

发行股份价格+该单个补偿义务人当年所补偿现金金额 

 

二、关于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程序 

2018 年 4 月 22 日，联建光电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股东签订〈承诺期未来年度盈利补偿协议书〉

的议案》。 

2018 年 4 月 27 日，联建光电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

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及承诺期未来年度盈利补偿的

补偿方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

之补偿相关事宜的提案》等与本次回购注销相关议案，且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8 年 5 月 28 日，联建光电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山西华瀚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及承诺期未来年度盈利补偿的补偿

方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

偿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回购注销相关议案。 

2019 年 1 月 9 日，联建光电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2020 年 8 月 11 日，联建光电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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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联建光电关于本次回购注销的内部审批程序合法、

有效。 

 

三、关于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及价格 

（一）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西华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145 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西华瀚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48530010

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0]第 34-00041 号），华

瀚文化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如下： 

人民币：万元 

承诺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金额 差额 完成率 

2015 年度 2,800 2,898.77 98.77 103.53% 

2016 年度 3,136 3,078.27 -57.73 98.16% 

2017 年度 3,512 2,673.12 -838.88 76.11% 

2018 年度 2,765 -470.00 -3,235.00 -17.00% 

2019 年度 3,065 -3,631.03 -6,696.03 -118.47% 

根据华瀚文化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联建光电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和《承诺期未来年度盈利补偿协议书》，根据初步测算，华瀚文化在

承诺期未来年度的净利润预期实现情况为：2018 年度预期实现净利润 2,765 万

元；2019 年度预期实现净利润 3,065 万元。基于上述测算结果，华瀚文化原股

东于 2018 年度、2019 年度期末因未来年度预期未能实现净利润而应承担的盈利

补偿金额分别为 2,392.15 万元及 2,744.12 万元。根据上述公式及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交易对方因业绩未达标累计应补偿金额为

27,091.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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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华瀚文化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

利润分配的影响后，华瀚文化发生减值 33,455.40 万元，减值金额大于累计盈利

补偿金额。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标的资产减值金额大于累计盈利补偿

金额的，实际应补偿金额为 33,455.40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补偿义

务人通过股份补偿方式已补偿的金额为 4,061.35 万元，风光无限投资和瀚创世

纪对应已补偿股份数为 1,758,131 股，并由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补偿义务人仍需补偿的

金额为 29,394.05 万元，其中以股份方式补偿的金额为 13,260.67 万元，风光无

限投资和瀚创世纪对应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5,740,456 股，以现金方式补偿的金额

为 16,133.38 万元。 

根据风光无限投资与瀚创世纪出具的《确认函》，风光无限投资与瀚创世纪

确认分别由联建光电以 1 元回购应补偿股份 1,818,848 股、363,612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价格 

根据风光无限投资与瀚创世纪出具的《确认函》，并经联建光电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联建光电将分别以 1 元回购各补偿义务人合计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2,182,460 股并予以注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联建光电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联建

光电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联建光电关于本次回购注销的内部审批程序合

法、有效；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联建光电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

关协议的约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联建光电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应当

履行的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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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之盈

利补偿涉及回购注销交易对方所持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黄  亮 

 

 

                                                              

                                                       何子楹 

 

 

 

                                      2020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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